
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 

第一條 目的 

正確衡量不同來源之風險並對這些風險加以有效監督及控制，以降低風

險所帶來的財務影響，並據以作為相關財務決策之參考。 

第二條 風險管理之政策 

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為建立風險辨識、衡量、監督及控管之風險管理機制，

架構整體化之風險管理體系，促進以適切風險管理為導向之經營模式，

達成營運目標，增進股東價值。 

第三條 風險管理範疇 

本公司就各項業務經營所面對之行銷市場、生產營運、人力資源規劃、

新產品開發進度，以及財務會計控管等主要風險，除原有之制度規範與

處理外，更積極開發更先進與敏感度更高的監督、評估、控管風險之程

序及準則，以兼顧安全與效率，建立更具經濟效益之業務運作模式，如

強化資訊系統建立，加強預警監控能力。 

第四條 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本公司設有風險管理組織，由本公司總經理擔任總召集人，統籌指揮風

險管理計畫推動及運作，其下設有各權責單位，負責推動各項業務風險

管理。 

董事會：訂定風險管理政策、架構、文化及確保風險管理機制之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由獨立董事組成，督導風險管理之運作情形及改善進度。 

集團管理處︰各項保險作業的執行、環境安全衛生的建立與維持。 

集團人資處︰人力資源的配置及應變。 

集團財務處：財務風險的評估、法令規範的審核、媒體公關及對外聯繫

事宜。 

集團資訊處：資通安全管理及維持資訊系統運作正常。 

研 發 處︰研發作業環境的應變措施、新產品開發風險評估、研發進度控

管。 

業 務 處︰市場資訊收集及建立、產銷協調應變事宜、客戶關係建立與處

理，以及應收款項的追踨與收款。 

製 造 處︰公司生產過程中不確定性因素影響公司正常營運的應變措施。 

稽 核 室︰依據公司內控及稽核計畫定期查核各單位執行風險控管是否

確實執行，並依實際查核結果製作稽核報告。 

第五條 風險管理程序 



為健全作業風險管理之功能，本公司風險管理係透過風險辨識、風險評

估、風險衡量、風險監控及溝通等管理流程，以清楚掌握作業風險之範

疇，並採行適當措施，確保妥適管理相關作業風險，俾將有限資源有效

率地配置於相關作業風險管理工作。 

第六條 風險控管機制 

本公司建立作業風險指標與作業風險事件通報機制，彙整各項業務資訊，

進行各項結果及趨勢之獨立分析，並定期向高階主管提出作業風險監控

報告，以採取適當之風險控管及做為改進相關作業流程之參考。 

第七條 風險應變措施 

為降低因人為、天然災害及其他重大偶發事件，導致影響本公司信譽或

危及正常營運，本公司訂有各項作業處理流程及相關辦法供各單位遵循，

俾能即時降低損害，迅速恢復正常營運。 

第八條 風險監控 

有關本公司危機處理情形不定期呈報風險管理組織及高階管理者，以監

控本公司風險暴險程度與應變能力。 

第九條 本公司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風險管理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所建置

之風險管理制度，以提昇風險管理成效。 

第十條 本規範之訂定及修正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同意。 

第十一條 修訂日期 

本規範訂立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〇三年五月七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